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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  貴會召開第 10 屆第 4 次大會，本人有機會

列席報告本處工作情形，深感榮幸。 

主計業務包括歲計、會計及統計 3 部分，以達成「妥

適分配有限資源，協助推動市政建設」為目標。歲計工

作以預算編製為主，依市政建設之輕重緩急，將有限財

源作最經濟有效之分配運用；會計工作在求財務管理功

能之發揮，將預算執行及財務活動情形確實記錄，以了

解計畫執行之績效，並透過內部審核，以防止弊端，減

少浪費；統計工作則在蒐集與政府施政及社會經濟有關

之資料，加以整理、分析，適時提供決策之參據。謹將

本處近半年來重要工作概況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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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歲計業務 

(一) 編具 96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

數額表，送請  貴會審議 

96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第二預備金計列

7.4 億元，年度進行中為因應各機關施政需

要，經本府依預算法第 96 條準用第 70 條各款

規定，核准動支 7.21 億元，並彙編第二預備

金動支數額表，於 97 年 2 月 19 日函請  貴會

審議，至於未動支數 0.19 億元，已於年度終

了以預算餘數處理。 

(二)  編造 96 年度本市地方總決算，送請審計部臺

北市審計處審核 

96 年度本市地方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

及綜計表，經本府依地方制度法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於 97 年 4月 30日送請審計部臺北市審

計處審核。由於 96 年度本市地方總決算歲入決

算數 1,617.83 億元，較預算數超收 146.10 億元；

歲出決算數 1,385.81 億元，較預算數節餘 34.66

億元，致歲入歲出決算數相較計賸餘 232.02 億

元，扣除債務還本 137.44 億元後，當年度仍有收

支賸餘 94.58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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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籌編 98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因應市政推

動需要 

1.總預算案之編製 

98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業依「中央及

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臺北市地方總預算

編製要點」等規定及各機關施政計畫，審慎籌

編完成，並經本府依地方制度法第 40 條規定

於 97 年 8 月 26 日送請 貴會審議。98 年度

總預算案歲入計列 1,410.34 億元，成長

3.62%；歲出計列 1,724.75 億元，成長 18.65%

（其中勞健保補助費編列 230 億元，係按中央

算法及增編分年償還數，如將較上年度增編數

182.11 億元扣除後比較，則僅增加 6.12%）。

有關歲入歲出差短 314.41 億元，連同債務還

本 66 億元，合共尚須融資調度數為 380.41

億元，擬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269.48 億

元、發行公債及賒借收入 110.93 億元予以彌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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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億元 

98 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案編列情形表 

 

 

 

 

 

 

 

 

 

 

 

 

 

 

 

 
 

 

 

註：1.98 年度歲出資本門預算 319.76 億元，占歲出 18.54%，惟如連同捷運建設等特別

預算一併計算，則資本支出達 474.88億元，占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 1,879.87

億元之 25.26%。       

    2.依公共債務法第 10 條規定，政府在其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每年所編列之還本款項，

92 年度起應以當年度稅課收入至少百分之五編列。98 年度總預算案所列之債務還

本 66 億元，占稅課收入之 6.57%。       

    3.96 年度決算經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定結果，以前年度累計賸餘數為 392.55 億

元，扣除 97年度總預算預計移用數 58.66億元與特別預算 97年度預計移用數 61.92

億元及以後年度預計移用數 1.88 億元，尚餘 270.09 億元。經再扣除 98 年度總預

算案預計移用數 269.48 億元及特別預算預計移用數 0.61 億元後，已無賸餘。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1.歲入 1,410.34 100.00 1,361.01 100.00 49.33 3.62

(1)經常門 1,406.47 99.73 1,357.87 99.77 48.60 3.58

(2)資本門 3.87 0.27 3.14 0.23 0.73 23.25

2.歲出 1,724.75 100.00 1,453.67 100.00 271.08 18.65

(1)經常門 1,404.99 81.46 1,177.10 80.97 227.89 19.36

(2)資本門 319.76 18.54 276.57 19.03 43.19 15.62

3.歲入歲出差短 314.41 92.66

4.債務還本 66.00 66.00 0.00 0.00

5.尚須融資調度數(3+4) 380.41 158.66 221.75 139.76

  (1)發行公債及賒借收入 110.93 100.00 10.93 10.93

  (2)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269.48 58.66 210.82 359.39

6.總預算規模(2+4;1+5) 1,790.75 1,519.67 271.08 17.84

7.尚須融資調度數占總預算規模 21.24 10.44

8.經常收支賸餘 1.48 180.77 -179.29 -99.18 

9.經常收支賸餘占經常收入 0.11 13.31

10.總預算及特別預算舉債數 181.54 197.55 -16.01 -8.10 

11.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 1,879.87 1,728.17 151.70 8.78

12.債務未償餘額 1,951.78 1,836.23 115.55 6.29

13.當年度舉債額度占總預算及特

   別預算歲出總額（依公共債務

   法規定應＜15％）
9.66 11.43

14.債務累計未償餘額占前3年度

   GNP平均數 (依公共債務法規定

   應＜3.6％)

1.52 1.49

項　　　　目
98年度預算案 97年度預算數 比　　較

註1

註2

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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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支出

19.80億元

(1.15%)

債務支出

48.83億元

(2.83%)

退休撫卹支出

49.78億元

(2.89%)

社區發展及

環境保護支出

115億元

(6.67%)

警政支出

127.30億元

(7.38%)

一般政務支出

113.37億元

(6.57%)

社會福利支出

423.45億元

(24.55%)

經濟發展支出

267.78億元

(15.53%)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559.44億元

(32.43%)

98 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案 
 

歲入來源別 1,410.34 億元 

歲出政事別 1,724.75 億元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合      計 1,410.34 87.44

7.補助收入 177.19 12.56

3.規費收入 119.40 8.47

6.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50.00 3.40

2.罰款及賠償收入 37.43 2.65

5.財產收入 22.06 1.57

8.其他收入 12.00 0.16

1.稅課收入 1,004.00 71.19

98年度歲入來源別比較簡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與上年度預算數比較

其他收入

2.27億元

(0.16%)

財產收入

22.06億元

(1.56%)

罰款及賠償收入

37.43億元

(2.65%)

營業盈餘及

事業收入

47.99億元

(3.40%)

規費收入

119.4億元

(8.47%)

補助收入

177.19億

元

(12.56%)

稅課收入

1,004億元

(71.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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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附屬單位預算案及綜計表之編製 

98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

算及綜計表業經依「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

籌編原則」、「臺北市地方總預算附屬單位預

算編製要點」等規定及各機構事業計畫彙

編完成，併同總預算案送請   貴會審議。

98 年度共有 33 個基金，合共編列收入（基

金來源）1,951.65 億元，支出（基金用途）

1,450.68 億元，盈（賸）餘 500.97 億元，

繳庫數 37.77 億元，編製情形如下：  

（1）營業部分（4 個基金）：營業總收入 193.97 

億元，營業總支出 174.62億元，純益 19.35

億元，繳庫盈餘 4.68 億元。 

（2）非營業部分（29 個基金） 

○1 作業基金（14 個基金）：業務總收入

630.48 億元，業務總支出 209.77 億元，

賸餘 420.71 億元，解繳市庫淨額 33.09

億元。 

○2 債務基金（1 個基金）：基金來源 484.84

億元，基金用途 494.83 億元，短絀 9.99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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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別收入基金（14 個基金）：基金來源

642.36 億元，基金用途 571.46 億元，

賸餘 70.90 億元。 

(四) 籌編 97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追加（減）預算

案，以符規定 

為因應行政院頒發擴大鼓勵地方政府辦理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金，與中央各部

會配合「加強地方建設擴大內需方案」對本府各

機關之補助款及年度對本府各機關之計畫性補

助款、交通局暨所屬機關組織修編，成立公共運

輸處、裁撤汽車駕駛訓練中心及車輛行車事故鑑

定委員會分別併入監理處及交通裁決所，以及部

分機關業務需要等，歲入淨計追加 79.57 億元，

歲出淨計追加 67.70 億元，歲入歲出淨計追加數

相抵後尚餘 11.87 億元，擬以減少 97 年度債務

之舉借方式處理。97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追加

(減)預算案，業經本府於 97 年 8 月 26 日送請  

貴會審議。 

97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經追加（減）後，

歲入增為 1,440.58 億元，歲出增為 1,521.37

億元，歲入歲出互抵後差短 80.79 億元，連同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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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還本 66 億元，合共尚須融資調度數 146.79

億元，除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58.66 億元外，

另以發行公債及賖借收入 88.13 億元予以彌平。 

(五) 編製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相關計畫，以

暢交通 

1.編製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後續

路網新莊線及蘆洲支線第三期特別預算第三

次追加（減）預算案 

新莊線及蘆洲支線因（1）本府財源調度

彈性，自 98 年度起將「公債」調整為「公債

及賒借收入」，（2）都市計畫變更，致變動出

入口及通風口位置，爰需用本府土地，及新莊

線大橋國小站西側兩處聯合開發基地亦需用

本府土地，故將上述土地作價為本府之財產收

入，（3）樂生療養院用地問題，致影響工程完

工時程，故預算期程終止年由 100 年延長至

104 年，須增編工務行政經費，（4）多筆標案

併案辦理發包，決標金額大幅降低等，爰辦理

追加(減)預算案以為因應，歲入、歲出各分別

同額追加、追減數為 108.27 億元。經本次追

加(減)後，預算總數歲入為 1,609.2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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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為 1,609.20 億元，該追加（減）預算案

已於 97 年 8 月 26 日送請  貴會審議。 

2.編製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後續

路網南港線東延段特別預算第三次追加

(減)預算案 

南港線東延段因（1）配合通車時程調整，

須增編工務行政經費，（2）多筆標案併案辦理

發包，及招標策略運用得宜，致預算產生節餘

等，爰辦理追加(減)預算案以為因應，歲入同

額追加、追減數為 7.25 億元，歲出同額追加、

追減數為 20.62 億元，歲入歲出差短同額追

加、追減數為 13.37 億元。經本次追加

(減)後，預算總數歲入為 56.75 億元，歲出為

150 億元，歲入歲出差短為 93.25 億元，該追

加（減）預算案已於 97 年 8 月 26 日送請  貴

會審議。 

3.編製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第三

期工程特別預算及後續路網新莊線及蘆洲支

線第三期特別預算 98 年度工務行政各項費用

明細表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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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工程特別預算及後續路網新莊線及蘆洲支

線第三期特別預算，前經  貴會審議通過，並

作有工務行政暨準備金應逐年送  貴會審議

之決議。98 年度預算經核編結果，臺北都會

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第三期工程特別預

算工務行政計列 5.50 億元；後續路網新莊線

及蘆洲支線第三期特別預算工務行政計列

8.17 億元，已於 97 年 8 月 26 日送請  貴會

審議。 

4.編製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後續

路網南港線東延段特別預算 98 年度建設經費

（機電系統工程除外）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後續

路網南港線東延段特別預算，前經  貴會審議

通過，並作有自 92 年度以後之建設經費除機

電系統工程相關經費外，其餘各計畫預算應逐

年送  貴會審議之決議。98 年度預算經核編

結果，計列 11.29 億元，已於 97 年 8 月 26

日送請  貴會審議。 

5.編製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後續

路網信義線及松山線特別預算 98 年度建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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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後續

路網信義線及松山線特別預算，前經  貴會審

議通過，並作有自 94 年度起之各項計畫預算

應逐年送  貴會審議之決議。98 年度預算經

核編結果，信義線特別預算計列 29.88 億元；

松山線特別預算計列 31.20 億元，已於 97 年

8 月 26 日送請  貴會審議。 

(六) 編製臺北文化體育園區開發案特別預算第二次

追加(減)預算案，以提倡文化休閒活動 

文化體育園區開發案因提供園區東側居民

車輛進出使用，及紓解忠孝東路與光復南路壅塞

之車流，增加園區周邊道路開闢經費，爰辦理追

加(減)預算案以為因應，歲出同額追加、追減數

0.48 億元。經本次追加(減)後，預算總數歲入

為 105.98 億元，歲出為 248.65 億元，歲入歲出

差短為 142.67 億元，該追加（減）預算案已於

97 年 8 月 26 日送請 貴會審議。 

(七) 落實預算執行考核作業，建立預算責任制度 

為提升各機關施政績效，本府除於籌編總

預算案時加強審核，並要求各機關按施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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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執行能力分年分段核實編列外，本處並按月

將各機關預算執行情形提報市政會議，促請預

算執行落後之機關，及早因應積極辦理；另依

預算法第 96條準用第 61條規定，按季編製「臺

北市地方總預算執行情形書面報告」，函送 

貴會備查，以及依審計法第 63 條規定，督促

各機關按季編製「重大計畫預算執行績效分析

表」，隨同會計報告遞送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

參考；本府復於年度終了後依據府頒「臺北市

政府所屬各機關預算執行考核獎懲作業要點」

規定，考核各機關預算執行成效。 

二、 會計業務  

(一) 審核各機關會計報告，並編製總會計報告，函

請有關機關參考 

為了解各機關預算執行情形，本處經依據

會計法第 89 條規定，按月審核各機關各種會

計報告，並據以辦理總會計統制紀錄及彙編總

會計報告，函報行政院主計處及審計部臺北市

審計處參考。 

(二) 賡續辦理附屬單位會計制度審查工作，發揮會計

輔助管理功能 



 13  

為協助本府各特種基金建立會計制度，本處

經依據會計法第 18 條及「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核

定各類會計制度程序」之規定，審查各特種基金

之會計制度，截至 97 年 6 月底止，已審查核定

23 個會計制度，其餘 5 個會計制度正由各該機

關積極設計中。 

(三) 繼續推動內部控制強化措施，以健全各機關財

務秩序 

為推動本府各機關落實內部控制機制，自 91

年度起按年實施各機關內控制度聯合訪查， 97

年度本府各機關內部控制制度實施情況聯合訪查

計畫，依「97 年度本府各機關落實實施內部控

制制度督導會報」第 1 次會議決議，自 97 年 5

月 12 日至 6 月 5 日訪查本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等 14 個機關，聯合訪查各小組之查核報告業於

9 月 1 日提報 97 年度第 2 次督導會報討論通過。 

(四) 增進本府與審計機關之溝通協調，發揮行政與

審計聯繫之整體功能 

為增進本府與審計機關之溝通協調，發揮

行政與審計聯繫之整體功能，經本處與審計處

協商並獲致共識後，據以訂定「臺北市政府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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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機關業務聯繫會報實施計畫」1 種，並於 97

年 1月 7日召開本府與審計機關業務聯繫會報第

1 次會議。 

三、 統計業務 

(一)辦理公務統計，充實決策資訊 

為健全本府各機關公務統計，充實基本統計

資料，本處積極推動各機關依據本府統計範圍劃

分方案之內容，研修(訂)各該機關公務統計方

案，並依業務推動狀況適時增刪修訂統計報表，

促使本府各機關公務統計管理更有制度、業務決

策所需資訊更加充實完整。 

另為加強統計資料之應用效能，本處將各機

關報送之統計資料加以審核、整理，並編印各類

統計書刊及分析報告。除每週針對大眾關心之市

政議題研編「市政統計週報」，於本處網站發布，

按月編印「臺北市重要統計速報」、「臺北市重要

統計參考指標」，分送各界參考使用外； 97 年

上半年彙編完成「96 年臺北市政府統計總報

告」，陳送行政院主計處，同時完成「臺北市統

計年報」、「臺北市統計摘要」、「臺北市近年來重

要統計指標」及「臺北市重要統計指標─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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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提供本府各機關首長參用。此外為能快速

方式提供本市最新資訊，本處同時將重要市政統

計資料置於網際網路上，便利各界直接上線查

詢，並隨時更新，以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二)建置國內外都市統計指標，了解本市競爭力 

為了解本市國際競爭力並提供本市努力方

向，本處自 88 年 4 月起積極籌編國內外都市統

計指標。至 97 年 6 月底止，除完成 88 年至 95

年國內縣市指標資料庫建置工作，相關資料置於

本處網站供各界查詢參用外；有關國際都市統計

指標，則已完成 1999 年至 2006 年資料之蒐集、

整理與彙編工作，除上網供各界參用外，亦就單

項指標各都市之近 3 年資料編印成冊，分送市府

各一級機關參用。97 年下半年將繼續辦理 96 年

國內縣市指標資料庫建置作業，同時彙編 2007

年國際都市指標，完成後上網供各界參考。 

(三 )修訂「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統計範圍劃分方

案」，健全政府統計業務 

為提供決策必須之資料，「臺北市政府各

機關統計範圍劃分方案」自民國 77 年配合行政

院主計處「各級政府及中央各機關統計範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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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方案」頒行實施以來，業經 87 年第 1 次修訂，

統計範圍劃分方案規定應辦之統計項目，已藉

由各機關公務統計方案逐步予以落實，使政府

統計之質量均有提升。惟近年來，由於社經環

境變遷及機關組織或法定職掌調整，本處為避

免各機關應辦之新興業務統計遺漏或重複，依

據各機關法定職掌且參據中央統計發展趨勢，

增訂相關統計工作，於 97 年 4 月完成「臺北市

政府各機關統計範圍劃分方案」第 2 次修訂。 

(四)充實統計服務網路，以達資訊共享 

為提升統計資訊服務品質，充實本府統計服

務網路；本處全球資訊網於 86 年 7 月正式開放，

後經陸續改版，至 97 年 6 月底提供有市政統計

週報、重要統計速報、統計年報、統計摘要、物

價統計月報、家庭收支記帳、概況調查報告及都

市指標、性別統計等市政資料，以及本市辦理之

各項統計調查與本府各機關統計資料發布等統

計資訊；另設有「統計畫臺北」、「統計小辭典」、

「臺北市重要統計指標名詞定義」等多元化統計

資訊及名詞的查詢窗口，並連結行政院主計處之

國內縣市重要統計指標，大幅提升本府統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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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服務品質。 

(五)辦理本府各機關統計調查管理，以達簡政便民

之目的 

為使本府各機關所辦理之統計調查不重

複，減少對市民之煩擾，並充分達成調查之目

的，本府各機關所辦理之統計調查，依規定於調

查前應詳擬調查實施計畫，報送本處審核。97

年上半年業經本處依統計法施行細則規定核定

者，計有「臺北市消費者物價調查」、「臺北市營

造工程物價調查」、「臺北內湖科技園區、南港軟

體工業園區暨大彎南段工業園區廠商調查」、「臺

北市生技產業調查」及「臺北市運動休閒概況調

查」等共 5 項，使調查問項更為周延、完備，俾

利完成事後之統計分析。 

(六)辦理本市民間經濟活動調查，提供各界使用 

1.辦理家庭收支調查統計 

家庭收支調查統計旨在明瞭本市各階層

市民生活水準之變動情形，供為改善市民生

活，推行社會福利之參據。其進行方式分下

列 2 種： 

(1) 訪問調查：從全市住戶中抽出 2,000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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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庭作為調查對象，於每年 1、2 月間

由本處派員赴各樣本家庭實地訪問。 

(2) 記帳調查：從全市住戶中抽出 570 樣本

戶，由本處派員定期將帳簿送交各記帳

樣本戶家庭，輔導各樣本戶按日逐一詳

實記錄收支資料，定期收回審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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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物價調查統計 

物價調查統計旨在蒐集市場上各種商品

及勞務之價格，編算各項物價指數，用為觀

測物價水準，調節物資供應及衡量貨幣購買

力之用。本處每月公布之物價指數（以 95

年為基期），計有下列 2 種： 

(1)臺北市消費者物價指數：民國 97 年 1 至

6 月臺北市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平均指

數為 104.27，與 96 年同期 100.48 比較，

上漲 3.77%，漲幅創下近 13 年來新高，

且 7 大類指數均呈上漲，其中又以食物類

漲 9.19%幅度最大，主因受國際高油價、

高糧價轉嫁效應持續發酵，推升國內多項

商品售價所致。 

(2)臺北市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民國 97 年 1

至 6 月臺北市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累計平

均指數為 123.02，與 96 年同期 106.31

比較，上漲 15.72%，主要係鋼鐵、油價

齊漲，帶動各項成本上漲，其中金屬製品

類指數上漲 44.71%，瀝青及其製品類指

數上漲 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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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成「消費者物價指數」及「營造工程物價

指數」以 95 年為基期之改編作業 

本市編製之臺北市消費者物價指數及營

造工程物價指數，係採固定數量權數拉氏公

式計算而得，為因應經濟結構及消費型態變

遷，每 5 年改編基期 1 次，重新檢討權數結

構及查價項目，以維持指數之代表性及敏感

度。本次基期改編業已完成，並自 97 年 1

月起本市之「消費者物價指數」及「營造工

程物價指數」係以 95 年為基期編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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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蒐集各項工程單價與物品價格，以作為預算

共同編列基準 

為使有限資源發揮最大效益，本處依例於

籌編總預算案之初，即配合訪查各機關營繕工

程所需之重要商品如鋼筋、水泥等各種材料與

勞務之市場行情，及各機關使用之共同性物品

設備如辦公設備、教學設備等價格，經審查通

過後，提供各機關作為編列預算之共同基準。 

(八)繼續協助中央有關機關辦理各項調查，以供

制定政策參考 

中央政府舉辦之工商經濟與人力統計調查

等，均委託地方政府協助執行實地調查工作。

97 年上半年本處協助中央政府各機關辦理

者，計下列 4 項共 8 種調查： 

1.按月辦理之各業別受僱員工薪資調查、人力

資源調查(以上 2 項均由行政院主計處彙

辦)。 

2.按半年辦理之汽車貨運調查(交通部統計處

彙辦)。 

3.按年辦理之受僱員工動向調查、人力運用調

查(以上 2 項均由行政院主計處彙辦)、營造



 22  

業經濟概況調查(內政部營建署彙辦)。 

4.不定期辦理之天然災害社會、心理、經濟影

響調查（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彙辦）、人

口及住宅普查第一次試驗調查(行政院主計

處彙辦)。 

 

以上係本處近半年來各項業務推動情形之簡要報

告。敬請  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支持指

教。謝謝! 

 


